承諾書
本公司：                                              

　　　　承辦人：                      

公　司　負責人：                      
提供貴院：

屏東榮民總醫院暨龍泉分院藥事管理委員會，提案藥品名稱：　　　　　　　　　　
案內資料均依貴院新藥進用規範依法辦理，若經貴院查證資料不實，同意本申請案通過與否自始無效，並負相關法律責任。

請勾選承諾事項:

□案內藥品目前為自費品項，日後如申請健保給付核價後，同意以健保價之88%以下金額售予貴院。
□同意依契約，配合院方單項或院內有同成分同劑型同許可證藥商之藥品採合併計算，採購金額達300萬優惠方案。
□依契約第十九條(四)病患因藥品副作用發生無法繼續使用，要求機關退還『自費藥品』費用，該費用由廠商負擔。
特此聲明。
公司名稱：　　　　　　　　　　　　　　　

日　　期：　　　　　　　　　　　　　　　
　　　　　　　　　　　　　　（請蓋公司章）
註：本承諾書會期前未繳交，不予討論。
